
证券代码：600973� � � �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11

债券代码：122226� � � � �债券简称：12宝科创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151,421,87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价格：8.00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211,375,000元

2、认购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25,000,000 36

2 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0 36

3 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7,500,000 36

4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0 36

5 东莞市中科松山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796,875 36

6 广东融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27,500 36

7 李明斌 7,087,500 36

8 令西普 303,750 36

9 陈根龙 506,250 36

合计 151,421,875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151,421,875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16年1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登记证明。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预计为

2019年1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 、“宝胜股份” ）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4年9月29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

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14年11月29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15年2月11日，发行人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2015年2月15日获中国证监会受理，于2015年9月9日获得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5年12月28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3099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1,421,875股新股。

3、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51,421,875股

3、发行价格：8.00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1,211,375,000元

5、发行费用：26,691,421.88元

6、联合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7、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1）2016年1月1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2016年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510007号）。经审验，截至

2016年1月19日15:00时，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9家认购对象缴纳

的认购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A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1,211,375,000元。

（2）2016年1月20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510006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6年1月20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211,375,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26,691,421.8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84,683,

578.12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151,421,875.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033,261,703.12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的A股已于2016年1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

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航证

券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

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发行价格的确定和配售过程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宝胜

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

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

源为其合法拥有和取得或自筹的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

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

2、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为：“公司本次发行已获得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和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发行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中国证监会其他有关规定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为中国境内合法存续的机构及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具备成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时间

1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25,000,000 36

2019年1月27日

2 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0 36

3 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7,500,000 36

4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0 36

5 东莞市中科松山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796,875 36

6 广东融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27,500 36

7 李明斌 7,087,500 36

8 令西普 303,750 36

9 陈根龙 506,250 36

合计 151,421,875 --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航机电

公司名称：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36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坚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23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5号曙光大厦A座1层101室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00000000042731

经营范围：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统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的投资与

管理；航天、船舶、电子信息相关的机电产品的销售；汽车部件及系统、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

备、智能系统及设备、机械制造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机电设备及系统、专用车、电动

车、制冷系统、摩托车的研制、生产、销售；软件信息化产品生产、研发及服务；信息系统及产

品、软件产品、安全与服务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2）中航产投

公司名称：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4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孟祥泰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10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10号1号楼艾维克大厦19层1903室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10000015466180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3）深圳君佑

公司名称：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金额：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08月28日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440300602415285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兴办实业。

（4）新疆协和

公司名称：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崔海燕

成立日期：2011年5月26日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98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650000079000455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

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东莞中科

公司名称：东莞市中科松山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0,05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隆斌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2日

住所：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创意生活城D215号商铺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441900000688167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

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

（6）广东融易

公司名称：广东融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1,7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志明

成立日期：2011年2月14日

住所：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创意生活城D221号商铺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441900000993316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

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

（7）李明斌先生

姓名 李明斌

出生年月 1967年12月

住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金丰路1号江南世家

关联关系 无

（8）令西普先生

姓名 令西普

出生年月 1965年11月

住址 西安市莲湖区习武园十一号

关联关系 无

（9）陈根龙先生

姓名 陈根龙

出生年月 1956年10月

住址 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富巷新村

关联关系 无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确认，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航机电、中航产投为本公司关联方，除此之外，其他发行

对象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

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1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53% 147,223,819

2 孙荣华 境内自然人 1.44% 5,955,353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23% 5,092,200

4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1% 5,000,025

5 江西育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19% 4,940,000

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未知 0.88% 3,655,316

7 上海江南建筑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股 0.63% 2,630,000

8 上海江南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股 0.63% 2,600,000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未知 0.60% 2,499,902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指数增强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2% 2,138,307

（二）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截至2016年1月27日的公司股东持股情况，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1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02% 147,223,819

2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8.84% 50,000,000

3 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6.63% 37,500,000

4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2% 25,000,000

5 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2% 25,000,000

6 李明斌 境内自然人 1.25% 7,087,500

7 孙荣华 境内自然人 1.19% 6,755,643

8 江西育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87% 4,940,000

9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未知 0.84% 4,749,831

10 东莞市中科松山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67% 3,796,875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414,370,957股，其中宝胜集团持有公司147,223,819股，持股比

例为35.53%，为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工业为宝胜股份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将由增加至565,792,832股，宝胜集团持有公司147,223,819股，持股

比例为26.02%，中航工业通过中航机电和中航产投持有上市公司约34.86%股权，仍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151,421,875 26.76

无限售条件股份 414,370,957 100.00 414,370,957 73.24

合计 414,370,957 100.00 565,792,832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资金实力得到提升，财务

结构将更趋合理，财务风险进一步降低。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均将得到较大幅度

的改善，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规模的扩大及利润水平的增长，使公司财务状况进一步优化。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进入医疗线缆、能源线缆、汽车线缆等特种电缆细分行

业，进一步拓宽公司细分市场业务，并借此优化公司产品和客户结构，有利于公司行业地位，

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促进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学习，进一步改善公司内部控制、规

范公司运作、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同时，本次发行完成后，增强了发行人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了发行人资产规模的增长空

间，为发行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管理层将

保持稳定。

（五）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1、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发行对象及其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亦不会发生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

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致关联交易增加的情形。

2、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日新传导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新传导的主营产品为特种线缆，主要是

工业线缆、互连组件、通信线缆、医疗线缆、能源线缆和汽车线缆。同属中航工业实际控制的西

飞亨通（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二级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制造，其主营产品为航

空航天用特种电线电缆和汽车用特种线束系列产品。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与宝胜股份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约定将其持有

的西飞亨通52%股权委托给宝胜股份管理，未来宝胜股份有控制西飞亨通生产经营的权利，西

飞亨通与宝胜股份以及日新传导之间并不会构成现实和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香港中旅大厦25楼

保荐代表人：高元、冒欣

项目协办人：李秋雨

项目经办人：张琛、张璇、林梦涵

联系电话：025-84457777

传真：025-84457021

（二）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宜四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A栋41层

保荐代表人：杨滔、魏奕

项目协办人：孙捷

项目经办人：骆平、郭卫明、邬焓

联系电话：010-64818575

传真：010-64818501

（三）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郭斌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408

经办律师：贺伟平、王飞

联系电话：010-66413377

传真：010-66412855

（四）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4楼

签字注册会计师：肖厚祥、徐锦华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五）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4楼

经办会计师：肖厚祥、徐锦华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

（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四）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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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3� �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6)012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及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由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中关联股东杭

州平海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澜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轶磊、王鹤鸣、江利雄、胡巍华对议案

二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杭州平海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澜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轶磊、王鹤

鸣、胡巍华对议案三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16

年1月12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于2016年1月28日上午9时在杭州市平海路8号公司508会议室

现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同时采用网络投票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27日下午3∶00至2016年1月28日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35名，代表股份325,986,52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2.1093%。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2名，代表股份250,509,64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2.3596%；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23名，代表股份75,476,88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9.7497%。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和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29名，代表股份

77,628,2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276%。会议由王轶磊董事长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969,0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17,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610,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775%；反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5%；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2、审议《关于实施员工跟投计划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施员工跟投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610,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5％；反对1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610,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775%；反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5%；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3、审议《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088,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反对1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1％； 弃权1,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609,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755%；反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5%；弃权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梁瑾律师和丁天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64� � � �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2016-002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中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000万元至-19,8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35,600万元至-26,700万元 盈利：3,669.35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1.�较前次业绩预告公司加大了关闭亏损严重门店的力度，使得费用增加、亏损加大；

2.�受宏观经济疲软，行业景气度低迷及关店影响，营业额下滑，人工等费用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公司2015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将

在公司2015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61� � 200761� � � �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 � �编号：2016-004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12月31日

2、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5年1�月1�日———

2015年12月31日

上年同期

2014年1�月1�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0,000--320,000万元 23,280.48万元 -1431.59%--1474.54%

基本每股收益 -0.99—1.02元 0.07元 -1431.59%--1474.54%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我国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2015年钢铁产品供需矛盾严重扩大，钢材价格下跌速度远远

大于矿粉等大宗原燃料下跌速度，公司虽采取加大高附加值产品比例、内部挖潜、全方位降低

成本费用等各项措施，但仍然无法避免产生亏损。特别是在2015年第四季度，产品销售价格下

降幅度大于成本下降幅度、公司对前期挂牌结算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进行价格补偿、人民

币汇率贬值等不利因素使得公司2015年发生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为本公司财务部门依据公司掌握的情况进行的初步核算， 本公司2015年

1-12月份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5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87� � � �证券简称：华讯方舟 公告编号：2016-011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上期数 备考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7000万元—12000万元 盈利：1439.23万元 盈利：8632.6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92元—0.158元 盈利：0.019元 盈利：0.114元

注：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上年同期（上期数）为2014年年报数据，上年同期

（备考数）为假设本次重组已于2013年1月1日完成，依据重组完成后的股权架构，基于相关合

理假设编制的2014年备考报表数据。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业绩较上年同期（上期数）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置换，置

出传统化纤业务，置入军事通信及配套业务，置入的军事通信及配套业务资产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及盈利能力；二是本报告期内置出资产的处置收益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 根据 《深圳市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与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深圳市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对置入资产2015年的盈利预测数16390.92万元为置入资产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净利润预测数。 本报告期内置入资产于2015年5月27日

完成交割并开始纳入合并范围，置出资产于2015年6月30日完成交割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故本报

告期净利润包括置出资产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的净利润和置入资产2015年5月

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净利润 (不包括置入资产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27日期间的

净利润)。

2.�公司正在申请所得税优惠政策,�此事项尚需税务部门审批,存在不确定性,故填报的预

计业绩上下限区间较大。

3.�以上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5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2016-009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向周靖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75号）。批复内容

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周靖淇发行1,849,661股股份、向董志凌发行1,234,327股股份、向于相华

发行1,234,327股股份、向北京聚铭骋志文化发展企业（有限合伙）发行879,681股股份、向中

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行4,061,172股股份、向博信优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2,297,486股股份、 向苏州工业园区禾源北极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696,247股股份、向北京创新方舟科技有限公司发行371,353股股份购买相关

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809,395�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

资金。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

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

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经中国证监会审定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及相关文件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上。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晶、高丹

电 话：020-38983278-1107

传 真：020-38336260

2、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020-87555888-6429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35� � � �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16-010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浙江东南网架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集团” ）的通知，获悉东南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浙江东南网架集

团有限公司

是

3,700万无限售流

通股

2016-1-27 2019-6-26

中江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11.76%

流动资金贷

款

浙江东南网架集

团有限公司

是 5,987.5万限售股 2016-1-27 2019-6-26

中江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19.04%

流动资金贷

款

合计 - 9,687.5万股 - - - 30.80%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东南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314,51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81%；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共计264,60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96%。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6－010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江控股"）的通知：滨江控股于 2016�年 1�月 28�日通过二级市场购

入公司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1、增持人的名称：滨江控股，公司控股股东。

2、本次增持情况：滨江控股于 2016年 1�月 2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

公司1,200,0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4%，增持均价6.798元/股，增持金额 8,158,089.98�

元。本次增持方式均为从二级市场购入。

二、控股股东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价值的认可，通过增持增加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控股股东增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滨江控股持有公司1,244,451,229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6.02%。上述增持

后，滨江控股持有公司1,245,651,229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6.07%。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要求。

2、滨江控股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滨江控股本次增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

4、公司将继续关注滨江控股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739� � �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2016－009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桦甸油页岩项目长期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大弘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弘晟"）成立于2007年12月，是辽宁成大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开发桦甸油页岩综合项目。

因页岩油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成大弘晟亏损严重。2015年5月23日，公司发布《辽宁

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桦甸油页岩综合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15-042），决定停止成大

弘晟矿井、干馏厂的生产运营活动。

自成大弘晟停产以来，公司密切跟踪页岩油市场的供需变化和价格波动。自2015年5月至

今，页岩油市场价格继续下跌，根据目前形势判断，成大弘晟难以摆脱经营困境。公司经过统筹

考虑，决定长期停止成大弘晟的生产运营活动。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成大弘晟需调整资产计价基础。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和资产管

理部门的初步估算，预计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11亿元。公司将聘请有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

评估成大弘晟的相关资产价值，根据相关规定审议该事项并披露。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0813� � � � �证券简称：天山纺织 公告编号：2016-013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6年1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刊载了《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

期召开的公告》，定于2016年2月1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需获得国资监管机构的正式批复文件后，方

可召开股东大会。截止当日，公司尚未取得上述批复文件。根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

规定，公司决定取消原定于2016年2月1日召开的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取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及控股股东将继

续抓紧落实相关工作，在获得正式批复文件后，公司及时予以公告，并按照《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确定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股权登记日。

公司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